佳木斯江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决算说明

佳木斯江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，根据佳编[2011]20号文件批复，同意设立佳木斯江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，为市政府派出机构，机构规格为副处级。

一、主要职能

1、负责落实园区产业发展的战略和产业规划。

负责制定园区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负责园区的基本设施配套建设。

负责省、市支持资金以及园区国有资产的管理。

负责根据产业发展定位，对园区入园项目进行服务和审核。

按照全区产业发展思路和定位，负责园区招商工作，加快符合功能产业项目的引进和建设，壮大园区经济。

负责园区项目建设的各项服务，帮助企业报批相关手续。

负责园区发展相关政策的研究、整合和对接。

承办市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机构设置
    佳木斯江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设4个内设机构。由市政府委托郊区政府管理，下设“二室二科”，分别为综合办公室、企业管理科、工程建设科和招商办公室。园区现有实际人数8人，1名主任、1名书记、1名副主任、1名主任科员、3名科长、1名干部；建设经费和办公经费全部由财政拨付（列入预算）。2015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4.3万元。2015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无。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3辆，其中，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、一般公务用车0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、其他用车3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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